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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大 学 文 件 

 

烟大校发〔2022〕16号 

 

 

关于印发《烟台大学大额资金支付 

审批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经学校研究，现将《烟台大学大额资金支付审批规定（修

订）》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烟台大学   

2022 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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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大额资金支付审批规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大额资金支付管理，维护学校资金链安

全，保障学校各项事业有序发展，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鲁政办

发〔2022〕6号）和《中共烟台大学委员会落实“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烟大党发〔2022〕16号）等文件精神，

修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大额资金”是指在学校预算范围内，

单笔资金支付 5万以上或借款 2万元以上的款项。 

第三条  学校所有资金要严格实行预算管理，无预算或超

预算的支付一律不予批准。 

第二章  非科研经费大额支付的审批 

第四条  单笔支付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由单位负责

人审批，各学院还需经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报销时附党政联

席会议纪要；单笔支付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还需财

务处处长签字、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批。 

第五条  单笔支付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需分管财

务的校领导签字；单笔支付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需

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单笔支付 1000 万元以上的需学

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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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通过招标的项目大额资金支付时，可以附相关招

标采购材料或国有资产管理处统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不必

再经过分管（联系）校领导或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第七条  借款金额在 2 万元以下的，由单位负责人签批

（学院需党政双签）；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经单位党

政联席会讨论通过，由单位负责人、财务处处长签批；1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单

位负责人、财务处处长签字，报销时须附校长办公会纪要。借

款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万元，确实需要的，需报分管财务校领

导同意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并由相关责任人签字。 

第三章  科研经费大额支付的审批 

第八条  科研经费在预算范围内的支付（不包括科研协作

经费），5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课题）负责人签批，50 万元

以上的还需财务处处长签批。 

第九条  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或预算）内列明的科

研协作经费支付，1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课题）负责人签批，

10 万元以上的由项目（课题）负责人、科技处或社会科学处

处长签批，50 万元以上的还需财务处处长签批。 

第十条  科研项目的借款，5万元以内的，由项目（课题）

负责人签批；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课题）负

责人和单位党政负责人签批；10 万元以上的，需分管财务的

校领导签批。 

第四章  特定项目大额支付的审批 

第十一条  按规定支付的教职工工资、社会保险、医疗保

险、税金、公积金、残疾人保障金，学生奖助贷资金，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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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范围内支付的代管资金，退还的保证金押金，支付给供应

商的代收款，学校食堂所发生的采买、人工、维修等日常维持

费，按合同约定所发生的聚合支付、一卡通支付的日常返款，

贷款还本付息等日常运行项目的大额资金支付，由归口管理或

使用部门负责人签批、10万以上还需财务处处长签字。 

第十二条  学校层面发放的各类绩效奖励、各类补助，按

规定支付的水电暖费用，按规定需退还的各类款项，按约定支

付的网络使用费、学生公寓租金，按约定支付的合作办学、办

班费用等，1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由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

责人和财务处处长签字，100万以上的按照第五条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国家留学基金委、山东省政府等公派出国留

学、访学人员的出国借款，向省考试院支付招生宣传版面费借

款，向生源省考试院支付录取费借款，由学校统一支付的办公

通讯借款，按照有关规定所支付的挂职干部工作经费借款，学

校按月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保险借款，学校正常预

交的水电暖借款，不属于学校预算范围内的代管资金借款等，

10 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由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财

务处处长签批，30 万元以上的还需分管财务的校领导签批。 

第五章  大额支付审批的管理责任 

第十四条  大额资金业务的审批人应严格按照大额资金

支付审批权限，切实履行审批职责。 

第十五条  大额资金支付业务的经办人应在职责范围内，

按照审批人的批准意见办理资金业务。对于审批人未按规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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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或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大额资金支付业务，经办人应提醒其

纠正。 

第十六条  审批人或经办人有下列违法、失职行为之一，

尚未构成犯罪的，应由学校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并由学校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玩忽职守、贻误工作，致使大额资金流失的； 

（二）滥用职权，私开银行账户，挥霍、转移或以其他方

式非法占有学校大额资金的； 

（三）弄虚作假、化整为零、虚报冒领、骗取学校大额资

金的； 

（四）超越职责权限，擅自动用学校大额资金的； 

（五）授意、指使、强令其他人员违反财经法规及相关制

度规定，非法占有、挪用学校大额资金的； 

（六）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的。 

第十七条  对审批人和经办人的处罚应严格按照国家、财

政部、及山东省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实行独立核算管理的单位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之前的规

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大额资金支付审批权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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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额资金支付审批权限表 
单位：万元 

资金性质 资金支付范围 签批人 附件要求 借款范围 签批人 附件要求 

非科研经费 

5≤支付<10 单位负责人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借款<2 单位党政负责人 
 

10≤支付<100 
单位负责人、财务处处长 

分管（联系）校领导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2≤借款<10 

单位党政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00≤支付<500 
单位负责人、财务处处长 

分管（联系）校领导 
分管财务校领导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0≤借款<30 
单位党政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学校校长办公会纪要 

500≤支付<1000 单位负责人、财务处处长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学校校长办公会纪要 

借款≥30 
单位党政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分管财务校领导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学校校长办公会纪要 

支付≥1000 单位负责人、财务处处长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学校党委常委会纪要    

科研协作经费 

支付<10 项目（课题）负责人 
项目（课题）合同 
任务书（或预算） 

借款<5 项目（课题）负责人 
 

10≤支付<50 
项目（课题）负责人 

科技处或社会科学处处长 
项目（课题）合同 
任务书（或预算） 

5≤借款<10 
项目（课题）负责人 
单位党政负责人  

支付≥50 
项目（课题）负责人 

科技处或社会科学处处长 
财务处处长 

项目（课题）合同 
任务书（或预算） 

借款≥10 
项目（课题）负责人 
单位党政负责人 
分管财务校领导  

其他科研经费 

支付<50 项目（课题）负责人 
项目（课题）合同 
任务书（或预算） 

借款<5 项目（课题）负责人 
 

支付≥50 
项目（课题）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项目（课题）合同 
任务书（或预算） 

5≤借款<10 
项目（课题）负责人 
单位党政负责人  

   
借款≥10 

项目（课题）负责人 
单位党政负责人 
分管财务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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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项目（教职
工工资、社保、
医保、税金、公
积金、残疾人保
障金、学生奖助
贷、代管资金、
保证金押金、代
收款、食堂日常
维持费、一卡通、
聚合支付、贷款
还本付息） 

支付<1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支付≥1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特定项目（学校
层面绩效、补助，
水电暖，需退回
的款项，约定的
网络使用费，学
生公寓租金，合
作办学办班费） 

支付<1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10≤支付<10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100≤支付<50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分管财务校领导     

500≤支付<100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学校校长办公会纪要 

   

支付≥100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学校党委常委会纪要 

   

特定项目（国家
留学基金委、山
东省政府等公派
出国留学、访学
人员的出国借
款，向生源省考
试院支付录取
费，办公通讯借
款，挂职干部工
作经费，社保、
公积金、医保，
水电暖，代管资
金） 

   

借款<1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

负责人 

 

   

10≤借款<3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

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借款≥30 

归口管理或使用部门
负责人 

财务处处长 
分管财务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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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办公室 2022年 5月 31日印发 


